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人才引进管理办法（试行）

为深入实施人才强院战略，全面提高引才质量，充分发挥人才

增量效益，推动学院高质量发展，根据学校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

院实际，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特制定本办法。

一、基本原则

1.坚持党管人才。学院党委把好政治关，切实将师德师风作为

第一评价标准，严格审查应聘人员的思想政治表现，对于海外人才

要充分评估各类风险。

2.坚持按需设岗。以学院学科、专业发展需要为根本指针，充

分征求各系（专业）意见，既要所有侧重，又要考虑均衡发展。

3.坚持结构优化。人才引进须有助于提高学院师资队伍的整体

素质和水平，综合考虑学缘结构、专业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

科研方向等因素。

二、组织管理

1. 学院人事干事负责做好信息发布、应聘人员沟通、面试组

织、新进人员入职教育、职能部门对接等工作。

2. 学院建立面试专家库，由院领导、教授委员会成员、各系

主任组成。每次面试根据需要，由党政联席会议决定从专家库中指

定人员组成面试小组，组长由党委书记或院长担任，成员由教授委

员会委员 1 名、各系主任 2-3 名、其他院领导 2 名组成，面试工作

小组负责查阅应聘人员相关资料、对应聘人员进行面试、讨论形成



基本意见，并提交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确定拟聘人员建议人选

后，报学校人事处。

三、工作程序

1. 发布计划。学院在学校人事处向海内外公开发布人才招聘

信息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通过各类媒体发布学院人才招聘信息。

2. 综合考察：

（1）符合条件的应聘人员填写《长沙理工大学新教师岗位申请

审批表》，并提交应聘人员所在单位党组织出具的思想政治表现鉴

定书；

（2）学院人事干事对应聘人员的相关材料进行初审及汇总；

（3）学院召开党政联席会议集体研究应聘人员的相关信息并进

行初步审核，确定纳入面试考察环节名单，确定当次面试小组成员

名单。

（4）面试考察。面试小组通过审核资料、现场或视频面试，对

应聘人员的政治素质、成果实绩、学术潜力、教学能力、材料真伪

等作出评价，并形成排序意见。

（5）确定建议人选。学院召开党政联席会议，根据面试小组考

察意见，决定拟聘人员建议名单，经分管校领导同意后报学校人事

处。

3. 报到履职



（1）学院根据学校决定通知拟聘人员到校报到履职。学院人事

干事要积极为拟聘人员档案转接、工作对接、生活安排等提供支持

和服务，及时跟进拟聘人员的动态。

（2）学院做好新进教师的入职教育。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要与

教师进行入职谈话。每年度安排一到两次新进教师座谈会，全体院

领导、各系（办）主任参加。

四、其他

1.高层次人才引进，根据“一事一议”原则，按照上级有关政策

规定执行。

2.本办法由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负责解释。

3.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2021 年 4 月 19 日


